「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將於100年3月1日正式實施      工研院 綠能所/高紹惠
經濟部能源局為充份反應耗能產品能源使用狀況，加速消費者對於產品能源效率資訊的瞭解，繼今年7月1日實施窗(壁)型及箱型冷氣機與電冰箱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後，選訂除濕機做為第二波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產品項目，並配合民國97年3月5日公告的「除濕機能源效率基準」，同步於民國100年3月1日起實施管制。
能源局表示，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係藉由揭露產品的能源效率值、年耗電量、以及能源效率等級等資訊，以引導消費者於汰舊換新時優先選用高能源效率產品，進而帶動廠商研發高能源效率產品，整體而言，有助於提昇國家節約能源效益。目前通過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登錄申請核准之冷氣機計有2,731款型號、電冰箱計有531款型號，且國內各大賣場展示機之標示張貼率亦已高達九成，顯示第一波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之推動已獲初步成效。

能源局說明，除濕機占我國家庭用電比例2.5%，平均每戶家庭使用1.3台，屬普及率高之產品，實有必要進行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而本案推動之執法依據「除濕機能源耗用量與其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經能字第09904607560號)，業已於99年11月23日正式公告。

能源局進一步表示，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之管制範圍為總消耗電功率在1,000W以下之機種，其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示與冷氣機及電冰箱標示圖示一樣，以溫度計象徵產品能源效率等級，最上方的第5級為紅色，象徵造成地球暖化之警戒程度最高，亦即該等級產品為用電量最高之產品，而1級為用電量最少之高能源效率產品，建議民眾優先選購此類產品，不但可節省產品使用期間的電費支出，亦可為地球的節能減碳貢獻一份心力。
能源局強調，自100年3月1日起廠商於陳列或銷售除濕機時，應於展示機種正面處及展示或銷售處所使用之產品型錄上揭露產品之年耗電量、能源因數值以及能源效率等級相關訊息；於100年5月1日起製造或進口前揭產品時，須依法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附於說明書中，或張貼於產品本體正面明顯處，以利消費者辨識與選購高能源效率產品。
能源局最後表示，今年度所做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認知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92.7%的民眾表示將來在購買耗能產品時，會注意產品的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內容，並願意以此做為選購時之參考依據。而有高達99.5%的民眾表示支持政府推動能源效率分級標示政策，並希望將來能擴大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產品項目，故未來，能源局會陸續將燃氣器具及其它用電產品納入標示管制範圍，以擴大實施層面及成效，落實政府節能減碳之政策目標。
